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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雙方於西元 2035年時減碳幅度相當，顯示中鋼減碳路徑務實有效。 

股東(戶號：V06103)：提問中鋼碳費申請狀況、未來每年碳費支出、成本如

何轉嫁，以及目前進口料未課徵碳費造成不對稱競爭之因應策略。 

黃董事長建智：中鋼已於 4 月底獲環境部核准適用碳費優惠費率，如以去

(114)年排碳量估算，每年碳費支出約新臺幣 1.7億至 1.75億元，所增成本

將透過如低碳鋼材之銷售來內化、吸收。 

針對進口料之不對稱競爭，相關水泥、石化及鋼鐵等業者均已向政府反映，

未來仍有待推動臺版 CBAM 制度後，才可有效處理進口料碳費問題；另

外，目前低價鋼品傾銷衝擊更為顯著，中鋼已積極建立相關貿易救濟措施，

以降低整體影響。 

股東(戶號：BE7291)：對中鋼派員協調並解決中運勞資爭議表達謝忱，另建

議中鋼應秉持專業，嚴格審查各項投資計畫。 

黃董事長建智：中運相關勞資爭議，感謝各方共同努力，方能圓滿落幕。另

外，中鋼所有重大投資均須經董事會嚴謹審查，如投資成效未達預期，中

鋼亦會依程序適時調整，積極保障股東權益。 

股東(戶號：V02741)：提問中鋼未來減碳之具體執行方式、研發進度、面臨

之挑戰，以及採用新技術可能引發的風險與因應對策。 

黃董事長建智：中鋼短期將透過低碳鐵原料、提高廢鋼比及發展再生能源等

技術，落實相關減碳目標；未來則因如富氫氣體噴吹、全氫能冶金等前瞻

技術尚未成熟，中鋼將隨時關注國際減碳倡議趨勢及相關技術可能風險，

採循序務實方式推動減碳，並將積極爭取國家資金與政策資源支持。 

股東(戶號：D08783)：建請中鋼加強對轉投資公司之內部稽核，並嚴格考核

派駐高階主管之管理效能與適任性，展現除弊魄力。 

黃董事長建智：中鋼堅持「正派經營、責任經營」理念，如相關檢舉經調查

後確有具體事證，將立即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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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承認事項 

第一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4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如附件)，敬請承認。 

股東發言：本案無股東發言。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1,101,387,000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3,413,403,563 1,000 0 10,678,705 

電子投票 7,227,245,911 23,616,456 0 426,441,365 

總計 10,640,649,474 23,617,456 0 437,120,070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5.85%，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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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 114年度盈虧撥補暨盈餘分配案，敬請承認。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30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 114年度盈餘分配，擬依本公司章程第 6條規定分配如附表。 

三、114 年度稅後淨損新臺幣(下同)43 億 4,918 萬 5,277 元，以未分配盈餘彌

補，擬提撥特別盈餘公積 15億 5,848萬 6,100元轉列未分配盈餘 

四、擬分配特別股股息每股現金 1.4元及普通股紅利每股現金 0.15元。 

五、本次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擬於股東會決議通過本盈餘分配案後，授權董

事長決定。發放現金股利時，分派予個別股東之股利總額發放至「元」，

尾數不足元者進位至元，差額以公司費用列支。 

股東發言：本案無股東發言。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1,101,387,000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3,405,922,848 21,000 3,000 18,136,420 

電子投票 7,231,563,674 28,769,160 0 416,970,898 

總計 10,637,486,522 28,790,160 3,000 435,107,318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5.82%，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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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具本公司章程第 7條、第 14條及第 42條修正草案，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本次擬修正條文共 3條，說明如下： 

(一)依經濟部 114年 8月 12日經授商字第 11430108070號函，本公司章程

應依公司法 162 條規定修正第 7 條關於實體股票發行之簽名(蓋章)及

簽證機構之規定。 

(二)為使本公司召開股東會之方式更具彈性，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2 第 1

項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44條之 9第 3項之規定，於本

公司章程明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開

股東會，爰修正本公司章程第 14條。 

(三)於第 42條增訂本次修正日期及次別。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股東發言：本案無股東發言。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1,101,394,165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3,413,010,335 1,000 3,000 11,076,098 

電子投票 7,117,104,098 129,215,824 0 430,983,810 

總計 10,530,114,433 129,216,824 3,000 442,059,908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4.85%，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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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具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第25條(本次修正後為第29條)規定辦理。 

二、配合本次修正本公司章程第14條，增訂「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

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規定，俾使本公司具備

未來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彈性，並取得ESG評鑑指標額外加分以提升評

鑑分數。爰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參考範例」相關條文，修正第2條、第2條之1、第3條、第3條之1、第4

條、第5條、第8條至第10條、第13條、第18條、第20條、第21條及第29條

；另，增訂第5條之1、第25條至第28條。 

三、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股東發言：本案無股東發言。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1,101,395,476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3,412,999,509 1,000 3,000 11,088,235 

電子投票 7,119,314,515 124,783,880 0 433,205,337 

總計 10,532,314,024 124,784,880 3,000 444,293,572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4.8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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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本公司董事會提 

案由：擬具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第 13條、第 22條修正草案，敬請公

決。 

說明： 

一、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第29條規定辦理。 

二、本次擬修正條文共2條，說明如下： 

(一)為爭取 ESG 評鑑(原公司治理評鑑)之計分，針對本公司向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資產交易已提董事會通過者，應於年度結束後將實際交易

情形提最近期股東會報告，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第 13條，新增相關規範於第 4項。 

(二)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4年 7月 24日金管證發字第 1140383333

號令發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擬修正本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第 22條。 

三、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股東發言：本案無股東發言。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1,101,395,476權。 

投票類型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票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現場投票 3,413,009,335 1,000 3,000 11,078,409 

電子投票 7,231,181,423 16,013,505 0 430,108,804 

總計 10,644,190,758 16,014,505 3,000 441,187,213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5.88%，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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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臨時動議 

股東發言： 

股東(戶號：M21505)：提問壹號高爐除役與發展精緻鋼品概況、反傾銷案進

度、碳費財務壓力、AI運用與人力替代、興達海基後續轉型處置、中國鋼

品傾銷及美國關稅因應策略、股東會紀念品變更為 50 元商品卡之考量，

並建議提升未來股利回饋。 

黃董事長建智：壹號高爐因更新已不符經濟效益，經董事會決議於 118年第

1季前除役；未來將聚焦發展精緻鋼品(APS)，目標提升銷售占比至 20%；

114年 11月 27日財政部公告對中國產製進口的特定熱軋扁軋鋼品課徵反

傾銷稅、115年 2月 10日經濟部也已初步判定韓國及中國非方向性電磁鋼

品對產業有實質損害，後續將於適當時機提出申請調查；碳費部分，中鋼

已獲准適用優惠費率，預估去年碳費約 1.75億元。 

中鋼 AI應用旨在消除 3K危險環境，提升勞安與人均生產力，目前已配置

AI科學家 170人及工程師逾 190人；興達海基則已逐步轉型調整，未來將

與中鋼光能、中鋼構及國家海洋研究院等合作活化資產。 

全球保護主義壁壘及中國鋼品低價不合理傾銷對全球鋼鐵業影響嚴重，但

各國立足點相同，中鋼已積極發起相關反傾銷調查，同時加速發展精緻鋼

品，期盼脫離低價競爭紅海。 

面對中鋼民營化以來最艱困的一年，今年中鋼仍優先維持普通股股利分派

0.15元；另外，配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推動 eGift股東會紀念品電子化服

務，本次股東會紀念品改發放商品卡，可免除排隊及地點限制的不便，並

提升股東參與股東會與使用電子投票意願。 

中鋼承諾戮力提升業績，未來獲利好轉將優先分派股利，回饋股東支持。 

上開發言屬股東自由發言性質，並未正式進入臨時動議之提案及決議程序。 

經主席徵詢出席股東無其他臨時動議後，結束議程，主席宣布散會。 

六、 散會：上午 11時 9分 




